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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鑫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完成收购江苏鑫

海高导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海高导”）。股权收购方案如下： 

一、股权收购方案概述 

根据 2019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高新电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江电材”）以现金方式购买汤优钢、张小芳、常州海

纳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三方合计持有的鑫海高导 57.78%股权。

其中本公司收购鑫海高导 27.7%的股权，楚江电材收购鑫海高导 30.08%的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楚江电材将合计持有鑫海高导

80%股权。上述交易的股权对价以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

告所确定的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定价参考依据，并经

双方协商后确定为 36,750.00 万元，扣除已分配的 2018 年利润 1,000.00

万元后，鑫海高导 100%股权的估值为 35,750.00 万元，本次 57.78%股权收

购价格为 20,656.00 万元。2019 年 6 月 11 日，鑫海高导已完成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该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楚江电材将合计持

有鑫海高导 80%的股权。 

二、业绩承诺内容 

在本次股权收购方案中，本公司对鑫海高导 2020 年度业绩作出承诺。

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与标的公司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之补

充协议》，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即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下表列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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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标的公司名称 
补偿期间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鑫海高导 4,000.00 5,000.00 5,500.00 6,000.00 

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若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低于当年承诺数的 90%，或业绩承诺期四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数的 100%，业绩补偿义务人先以现金进行补偿，现

金补偿不足部分以股份进行补偿。 

三、鑫海高导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鑫海高导 2020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审计的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092.88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完成比率 121.86%，实现了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 

 

 

                           安徽楚江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2 日 


